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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C0033

还没消费，团购券过期了
消费者要退款，网站以“不支持退款”拒绝，消协称声明无效

本报 11

月 1 6 日 讯
(记者 赵松
刚 通讯员

谭帅)市民
谭先生反映，
他在某团购
网站购买的
儿童摄影团
购券，在还没

有消费前过期，但是团购网站拒绝
退款，原因是团购券“不支持消费前
未过期退款”和“不支持消费前已过
期退款”，但消协表示，此规定对消
费者并不公平，有“霸王条款”嫌疑。
16 日，记者了解到，网站已经给谭
先生退了钱。

谭先生说，2011 年 5 月 30 日，在
某团购网上，购买了一份儿童摄影
团购券，有效期到 9 月 1 日，但由于

平时工作繁忙一直没有消费，当他
到摄影楼使用时，发现团购券已过
使用日期不能消费了。

随后，谭先生向团购网站提出
了申请退款，但是网站的工作人员
称，他购买的团购券是“不支持消费
前未过期退款”和“不支持消费前已
过期退款”的“两个不支持”订单，即
消费者在购买了该团购券后，不管
消费者是否消费，均不能申请退款。

谭先生认为，自己付了钱却没
有享受到服务，不给予退款是不合
理的。随后，他便来到了奎文区消费
者协会东关分会进行投诉。

奎文消协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投
诉后，立即着手展开调查。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4 条规定：“经
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

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
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
内容无效。”奎文消协的工作人员认
为，消费者在网站交付现金购买产
品或服务，却没有收到货物或者享
受服务，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商
家“两个不支持”的声明是无效的，
有霸王条款的嫌疑。

另外，奎文区消协工作人员称，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消费者购买团
购券，即是消费者、商家、团购网站
之间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并约定
了有效期。“过期”，就意味着合同终
止，因合同并未履行，团购网站确实
应当退还款项。当然，消费者没有消
费团购券，是一种违约行为，团购网
站有权对其导致的损失，向消费者
索赔。团购网站应在说明中事先明
确过期后双方应履行的违约责任。

网站：

“两个不支持”是无奈之举

奎文消协的工作人员
联系了该团购网站的潍坊
分公司，要求其到消协处理
消费者投诉。该网站的潍坊
分公司的负责人梁先生接
到通知后，随即赶到了奎文
消协东关分会进行处理。

在听取了消协工作人
员的介绍后，分公司工作
人员向总公司请示相关问
题的处理意见。在得到回
复后，最终同意将谭先生
的货款退还给消费者，同
时由于总公司没有针对这
一新问题作出规定，事先
团购网页上也没有要求消

费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支
付违约金，所以网站没有
要求谭先生支付违约金。

该网站负责人梁先生
称，“两个不支持”实在
是无奈之举。由于现在团
购行业竞争激烈，很多团
购网站恶意购买其他网站
的团购券，他们购买后并
不消费，待过期后会申请
退还款项，这样来减少竞
争对手的经营额，增加对
手工作量。梁先生说，会
拿出关于违约金等问题的
方案，解决此类退款。

本报记者 赵松刚

奎文消协的工作人
员提醒广大消费者，团
购券实际上是合同的一
个形式，卡券上的使用
期限是指消费者与经营
者的合同履行期限，一
旦到期，只能说明双方
的合同终止，商家可以
拒绝提供服务，但卡内
金额仍应归属消费者所
有，商家不能侵吞。

另外，工作人员称，
网上团购活动本质跟普

通商场超市消费是一样
的，同样要按照《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进行规范约
束，当消费者感到自身权
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要认
真研究商家制定的交易
细则是否符合相关法律
的规定，如有明显违背
法律精神和规定的，一
定要积极拿起法律的武
器保护自己，不要认为
交易额不大，就放弃维
护权力的机会。

给您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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